重庆市綦江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

关于核准重庆骏远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企业资质的公告

綦建资〔2025〕32号

根据《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》（建设部令第22号）、《关于印发〈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和资质标准实施意见〉的通知》（建市〔2015〕20号）、《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》（建市〔2014〕159号）的规定，经企业申报，我委对重庆骏远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企业申报资料进行了审查，于2025年10月20日至2025年10月26日对外公示无异议，重庆骏远电力工程有限公司资质通过核准，现予以公布。

重庆骏远电力工程有限公司，注册资本4180万元（大写：肆仟壹佰捌拾万元整），注册建造师4人（其中一级注册建造师2人），中级以上职称5人（电子、通信、自动化、计算机、电气专业齐全），技术工人10人，上述企业人员养老保险均参保3个月以上。

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，技术负责人：闫强，工程师，主持完成业绩1.月畔湾（C地块）项目建筑智能化工程；2.蕴福里66号三期建设项目建筑智能化工程。

特此公告。
附件：2025年核准的第四批建筑业企业名单

                重庆市綦江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

               2025年10月27日

2025年核准的第四批建筑业企业名单

	序号
	企业名称
	资质类别和等级
	审批意见
	结论

	1
	重庆骏远电力工程有限公司
	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
	同意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

	同意增项


